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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关于印发关于印发关于印发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推动来料加工企业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关于进一步推动来料加工企业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关于进一步推动来料加工企业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关于进一步推动来料加工企业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的通知的通知的通知的通知    

深经贸信息秘书字〔2012〕393 号 

 

各区人民政府，各区相关部门，相关部门各分支机构：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市经贸信息委等十四个部门《关于进一步推动来料加工企

业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            深圳市人居环境委员会 

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员会                      深圳市公安局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深圳市文体旅游局 

深圳市地方税务局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深圳海关                         深圳市国家税务局 

深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国家外汇管理局深圳市分局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日 

 

关于进一步推动来料加工企业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关于进一步推动来料加工企业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关于进一步推动来料加工企业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关于进一步推动来料加工企业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政府《关于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若干意见》，进一步加快

推进我市非法人来料加工企业转型升级步伐，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协调发展，

到 2012 年底基本完成我市规模以上非法人来料加工企业的转型工作，特制定如下实

施意见。 

    一、实行来料加工不停产转型联席会议制度。市经贸信息委、财政委、规划国

土委、交通运输委、人居环境委、公安局、人力资源局、文体旅游局、市场监管局、

地税局，以及海关、国税、外管、检验检疫等部门为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联席会议

由市经贸信息委召集，不定期召开，重点研究解决来料加工企业不停产转型过程中

的协调衔接问题，及时应对转型升级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二、强化来料加工企业转型升级服务。在市经贸信息委及宝安、龙岗、光明、

坪山各区加工贸易主管部门设立来料加工企业转型升级“服务中心”或“服务专

窗”，全力为转型企业提供全面、高效的政策咨询及业务办理服务。 

    三、组织中介机构提供转型服务。市经贸信息委负责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

事务所和评估师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为来料加工企业转型提供法律、审计和资产

评估等服务，协助企业制定转型方案、整理财务资料、编制法律文件、办理转型手

续。 

    四、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政策作用。市经贸信息委会同市财政委、地税局、国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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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认真总结研究现有财政资金政策对来料加工原地转型的支持作用，结合来料加工

企业转型升级的新情况，加大对转型工作的支持力度。 

    五、重新构建利益平衡机制。各区政府应加大来料加工企业转型工作力度，做

大做强主体产业，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市财政将就此对各区给予奖励支持。来料加

工企业转型后增加的税收地方留成部分，原则上返还给各区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各

区政府负责建立取消来料加工工缴费提留后的利益平衡机制，进一步厘清责权利关

系，推动社区内股份合作公司与社区工作站及居委会脱钩，加大对街道和社区的投

入力度，减轻社区集体经济主体承担的公共服务负担，切实调动基层部门对来料加

工企业转型工作的积极性。 

    六、各部门做好流程对接和操作指引。进一步落实《关于深圳市来料加工企业

原地不停产转型外商投资企业操作意见》。对此前企业转型过程中反映比较集中的设

备作价投资、环保及消防批文变更、企业名称核准、工商信息记录延续、印刷经营

许可证申领、劳动合同延续、自货自运车辆证件办理、来料加工企业注销税务核查

等难点问题，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应本着“有利于企业转型，有利于保持业务连续性”

的原则，积极研究，主动协调，在国家法规框架内采取灵活多样的解决方式，制定

切实可行的操作办法，拓宽企业取得法人资格的途径，积极支持企业顺利转型。办

理事项较多、程序较复杂的部门还应当编制详细的办事指南，开展政策宣传，为来

料加工企业提供操作指引。 

           （一）市场监管部门应在不违反企业注册规定的前提下，最大限度的在企业名

称核准环节为企业保留原有字号。市场监管部门可在转型后的法人的公示信息中加

注由三来一补加工企业（具体名称）转型的备注信息。 

           （二）市人居环境委要依法加大对来料加工企业环境稽查力度。对无污染物排

放的加工企业，如企业工艺、生产规模及建设地址不变，且项目环境影响未发生重

大改变的，企业原环评批复文件仍在有效期的，环保部门可凭企业所在街道出具的

证明、外经贸主管部门批文为转型企业直接办理环保批文的“变更”手续。对有污

染物排放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我市产业发展方向并达到环保要求的来料加工企

业，如企业工艺、生产规模及排污状况不变，项目环境影响未发生重大改变且无重

大环境违法行为，企业原环评批复文件仍在有效期的，环保部门可凭企业所在街道

出具的证明、外经贸主管部门批文和环保守法证明为转型企业办理环保批文的“变

更”手续。 

           （三）对企业厂房未发生新建、扩建、改建（包括功能变更及内部装修）情形，

且厂房生产的火灾危险性类别与原消防许可一致的，转型企业的原有消防审批文件

仍然有效，企业无需重新申报消防审批。 

           （四）海关对有一般性违规且尚未结案的来料加工企业，可在对应的新法人企

业出具继承原企业法律责任并配合海关处理所涉案件承诺函的前提下，允许此类企

业先按规定办理转型，但不得享受《海关总署关于支持广东省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工

作的通知》（署加函〔2011〕669 号）规定的相关支持措施。该类企业在转型过程中，

应做好与案件相关的证据材料的保存与管理。海关缉私部门同时加快案件办理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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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使转型企业尽快恢复正常经营。 

           （五）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凭市场监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

和外经贸主管部门相关批文等办理相关备案登记手续。对组织机构代码未发生变化

的，采用“变更”方式对转型企业进行检验检疫备案登记；对组织机构代码发生变

化的，采取“简易”方式办理新企业备案登记手续。 

           （六）税务部门对来料加工转型企业按规定办理税务登记事项。原来料加工企

业根据实际情况可选择注销或不注销原税务登记。允许新企业办理税务登记的同时

申请办理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 

           （七）外汇管理部门应积极协助解决来料加工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具有真实交

易背景的外汇支付问题。 

           （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对地址未发生变更或仅在本市范围内变更的转

型企业，应依据《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凭相关资料为转型企业办理“社会保

险账号”变更手续，并支持和引导企业做好劳动合同、工龄计算和社保账户的接续

工作。 

           （九）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应积极协调沟通上级新闻出版管理部门，为印刷类转

型企业办理印刷经营许可证提供便利服务。 

           （十）交通运输部门应积极协调沟通上级部门，为转型企业的自货自运车辆办

理道路运输许可证和车辆营运证提供便利服务。 

           （十一）新闻媒体要积极宣传推动来料加工企业转型升级的必要性和意义，形

成良好的舆论氛围。 

 

資料來源: 深圳市科技工貿和資訊化委員會網站 

http://www.szsitic.gov.cn/Index20/1698.shtml 


